同意書

本人（ＯＯＯ，00年00月0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0000000000）為應徵國立臺東大學ＯＯ職缺（僱用專職、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依申請事由登載）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國立臺東大學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填寫說明：

一、本同意書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第1項規定訂定。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第1項：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必要之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

（二）有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而有必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